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再易字第23號

再審原告    劉若涵  

再審被告    楊士賢  

            陳虹君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7月26日本院112年度簡上字第357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再審原告

就本院112年度簡上字第357號確定判決（下稱系爭確定判

決）提起再審之訴，系爭確定判決係屬不得上訴第三審之判

決，而該判決於民國113年7月31日送達再審原告，有送達證

書1紙附卷可參，再審原告於113年8月13日具狀提起本件再

審之訴，尚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再審意旨略以：

　㈠再審原告提出民事變更聲明暨上訴理由狀，表明是上訴敗訴

的25萬元，而理由為未審酌再審被告2人長期同居一處也足

以侵害再審原告之配偶權利，有外遇切結書及保證書可證，

其上記載「本人乙○○對妻子丙○○保證日後不再與女子甲

○○有任何聯繫與見面，也保證日後不再與妻子以外之異性

或同性有任何超出友誼範圍之互動（包括但不限於性行為、

牽手、摟抱等親密行為，以及曖昧言詞、簡訊、電子郵件等

聯繫。）本人同意每違反一次即付妻子新台幣200萬元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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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慰撫金。」、「本人同意對於2021年6月10日開始與甲○

○發生同居婚外情乙事，深感後悔為此向妻子鄭重道歉並保

證未來絕不再犯…本人日後若再與妻子以外之異性或同性有

任何超出友誼之互動包括但不限於性行為、牽手、摟抱等親

密行為，以及曖昧言詞、簡訊、電子郵件等聯繫，本人同意

違反一次即支付妻子新台幣2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又

民事準備㈡狀有聲請調查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

第44818號全部卷證資料，以證明再審被告2人自110年6月10

日同居至今。另民事辯論意旨狀引用前開再審被告乙○○親

自簽名之外遇切結書，以及再審被告乙○○於警詢時稱與再

審被告甲○○為「男女朋友」，再審被告甲○○亦曾稱「我

要向男友乙○○提告傷害」、「我與男友同住」等語，再審

被告甲○○於「我是板橋人」臉書社團發表「想幫男友問有

沒有推薦厲害的髮廊或設計師」、「我男友很龜毛的」，以

及發布貼文「這就是平凡的小確幸吧！每天下班回家都有熱

騰騰的飯，有人等著你回家…正所謂，會下廚的男人最帥啦

〜」。以上可證明再審被告長期以男女朋友身分同居一處，

甚至高調發布親暱貼文、照片，導致消費者誤以為他們才是

配偶關係，再審原告因精神痛苦經診斷患有「有憂鬱症的適

應障礙症」、「有混合焦慮及憂鬱情緒的適應障礙症」，再

審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共同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系爭確定判決可看到法官只針對再審被告在第一審之附表和

判決裡再次做審酌評判，只針對再審被告甲○○是否知悉再

審被告乙○○有婚姻關係去做判決，並未就再審原告針對上

訴敗訴之同居部分去做審酌，再審原告提出許多再審被告同

居之事證，法官都未提及，足見確實漏審就駁回再審原告之

上訴，實難令人信服，爰就系爭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並

聲明：系爭確定判決廢棄，駁回再審被告之訴。

二、按對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應以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或

第497條規定之原因為限，此項原因亦即再審理由，必須於

訴狀中表明之（同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否則其訴即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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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法，毋庸命其補正，逕以裁定駁回之（最高法院70年台

再字第3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表明再審理由」，必

須指明確定判決有如何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始為相

當，倘僅泛言有何條款之再審事由，而無具體情事者，仍難

謂已合法表明再審事由。既未合法表明再審事由，即為無再

審之事由，性質上無庸命其補正（最高法院61年台再字第13

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再審之訴不合法者，法院應以裁

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規定甚明 。

三、經查，再審原告雖稱其已提出相關事證，系爭確定判決未論

究再審被告2人亦有長期同居之侵害再審原告配偶權情事云

云，然此核屬系爭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及證據取捨範疇，且

再審原告並未敘明系爭確定判決有何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96

條或第497條之法定再審事由及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

事，揆諸前揭說明，自難認其已表明系爭確定判決有何再審

理由，顯與民事訴訟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不符。是

以，再審原告針對系爭確定判決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未依民

事訴訟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表明再審理由，又此情形

無庸命其補正，本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之規定，

以裁定駁回之。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

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胡修辰

　　　　　　　　

　　　　　　　　　　　　　　　　　　法　官 莊佩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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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王顥儒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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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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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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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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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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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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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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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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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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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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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再易字第23號
再審原告    劉若涵  
再審被告    楊士賢  
            陳虹君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本院112年度簡上字第357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再審原告就本院112年度簡上字第357號確定判決（下稱系爭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系爭確定判決係屬不得上訴第三審之判決，而該判決於民國113年7月31日送達再審原告，有送達證書1紙附卷可參，再審原告於113年8月13日具狀提起本件再審之訴，尚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再審意旨略以：
　㈠再審原告提出民事變更聲明暨上訴理由狀，表明是上訴敗訴的25萬元，而理由為未審酌再審被告2人長期同居一處也足以侵害再審原告之配偶權利，有外遇切結書及保證書可證，其上記載「本人乙○○對妻子丙○○保證日後不再與女子甲○○有任何聯繫與見面，也保證日後不再與妻子以外之異性或同性有任何超出友誼範圍之互動（包括但不限於性行為、牽手、摟抱等親密行為，以及曖昧言詞、簡訊、電子郵件等聯繫。）本人同意每違反一次即付妻子新台幣2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本人同意對於2021年6月10日開始與甲○○發生同居婚外情乙事，深感後悔為此向妻子鄭重道歉並保證未來絕不再犯…本人日後若再與妻子以外之異性或同性有任何超出友誼之互動包括但不限於性行為、牽手、摟抱等親密行為，以及曖昧言詞、簡訊、電子郵件等聯繫，本人同意違反一次即支付妻子新台幣2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又民事準備㈡狀有聲請調查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4818號全部卷證資料，以證明再審被告2人自110年6月10日同居至今。另民事辯論意旨狀引用前開再審被告乙○○親自簽名之外遇切結書，以及再審被告乙○○於警詢時稱與再審被告甲○○為「男女朋友」，再審被告甲○○亦曾稱「我要向男友乙○○提告傷害」、「我與男友同住」等語，再審被告甲○○於「我是板橋人」臉書社團發表「想幫男友問有沒有推薦厲害的髮廊或設計師」、「我男友很龜毛的」，以及發布貼文「這就是平凡的小確幸吧！每天下班回家都有熱騰騰的飯，有人等著你回家…正所謂，會下廚的男人最帥啦～」。以上可證明再審被告長期以男女朋友身分同居一處，甚至高調發布親暱貼文、照片，導致消費者誤以為他們才是配偶關係，再審原告因精神痛苦經診斷患有「有憂鬱症的適應障礙症」、「有混合焦慮及憂鬱情緒的適應障礙症」，再審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共同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系爭確定判決可看到法官只針對再審被告在第一審之附表和判決裡再次做審酌評判，只針對再審被告甲○○是否知悉再審被告乙○○有婚姻關係去做判決，並未就再審原告針對上訴敗訴之同居部分去做審酌，再審原告提出許多再審被告同居之事證，法官都未提及，足見確實漏審就駁回再審原告之上訴，實難令人信服，爰就系爭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並聲明：系爭確定判決廢棄，駁回再審被告之訴。
二、按對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應以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或第497條規定之原因為限，此項原因亦即再審理由，必須於訴狀中表明之（同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否則其訴即屬不合法，毋庸命其補正，逕以裁定駁回之（最高法院70年台再字第3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表明再審理由」，必須指明確定判決有如何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始為相當，倘僅泛言有何條款之再審事由，而無具體情事者，仍難謂已合法表明再審事由。既未合法表明再審事由，即為無再審之事由，性質上無庸命其補正（最高法院61年台再字第13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再審之訴不合法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規定甚明 。
三、經查，再審原告雖稱其已提出相關事證，系爭確定判決未論究再審被告2人亦有長期同居之侵害再審原告配偶權情事云云，然此核屬系爭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及證據取捨範疇，且再審原告並未敘明系爭確定判決有何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或第497條之法定再審事由及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揆諸前揭說明，自難認其已表明系爭確定判決有何再審理由，顯與民事訴訟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不符。是以，再審原告針對系爭確定判決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未依民事訴訟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表明再審理由，又此情形無庸命其補正，本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之規定，以裁定駁回之。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胡修辰
　　　　　　　　
　　　　　　　　　　　　　　　　　　法　官 莊佩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顥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再易字第23號

再審原告    劉若涵  

再審被告    楊士賢  

            陳虹君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7月26日本院112年度簡上字第357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再審原告

    就本院112年度簡上字第357號確定判決（下稱系爭確定判決

    ）提起再審之訴，系爭確定判決係屬不得上訴第三審之判決

    ，而該判決於民國113年7月31日送達再審原告，有送達證書

    1紙附卷可參，再審原告於113年8月13日具狀提起本件再審

    之訴，尚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再審意旨略以：

　㈠再審原告提出民事變更聲明暨上訴理由狀，表明是上訴敗訴

    的25萬元，而理由為未審酌再審被告2人長期同居一處也足

    以侵害再審原告之配偶權利，有外遇切結書及保證書可證，

    其上記載「本人乙○○對妻子丙○○保證日後不再與女子甲○○有

    任何聯繫與見面，也保證日後不再與妻子以外之異性或同性

    有任何超出友誼範圍之互動（包括但不限於性行為、牽手、

    摟抱等親密行為，以及曖昧言詞、簡訊、電子郵件等聯繫。

    ）本人同意每違反一次即付妻子新台幣200萬元之精神慰撫

    金。」、「本人同意對於2021年6月10日開始與甲○○發生同

    居婚外情乙事，深感後悔為此向妻子鄭重道歉並保證未來絕

    不再犯…本人日後若再與妻子以外之異性或同性有任何超出

    友誼之互動包括但不限於性行為、牽手、摟抱等親密行為，

    以及曖昧言詞、簡訊、電子郵件等聯繫，本人同意違反一次

    即支付妻子新台幣2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又民事準備㈡

    狀有聲請調查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4818號全

    部卷證資料，以證明再審被告2人自110年6月10日同居至今

    。另民事辯論意旨狀引用前開再審被告乙○○親自簽名之外遇

    切結書，以及再審被告乙○○於警詢時稱與再審被告甲○○為「

    男女朋友」，再審被告甲○○亦曾稱「我要向男友乙○○提告傷

    害」、「我與男友同住」等語，再審被告甲○○於「我是板橋

    人」臉書社團發表「想幫男友問有沒有推薦厲害的髮廊或設

    計師」、「我男友很龜毛的」，以及發布貼文「這就是平凡

    的小確幸吧！每天下班回家都有熱騰騰的飯，有人等著你回

    家…正所謂，會下廚的男人最帥啦～」。以上可證明再審被告

    長期以男女朋友身分同居一處，甚至高調發布親暱貼文、照

    片，導致消費者誤以為他們才是配偶關係，再審原告因精神

    痛苦經診斷患有「有憂鬱症的適應障礙症」、「有混合焦慮

    及憂鬱情緒的適應障礙症」，再審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

    第185條共同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系爭確定判決可看到法官只針對再審被告在第一審之附表和

    判決裡再次做審酌評判，只針對再審被告甲○○是否知悉再審

    被告乙○○有婚姻關係去做判決，並未就再審原告針對上訴敗

    訴之同居部分去做審酌，再審原告提出許多再審被告同居之

    事證，法官都未提及，足見確實漏審就駁回再審原告之上訴

    ，實難令人信服，爰就系爭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並聲明

    ：系爭確定判決廢棄，駁回再審被告之訴。

二、按對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應以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或

    第497條規定之原因為限，此項原因亦即再審理由，必須於

    訴狀中表明之（同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否則其訴即屬

    不合法，毋庸命其補正，逕以裁定駁回之（最高法院70年台

    再字第3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表明再審理由」，必

    須指明確定判決有如何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始為相

    當，倘僅泛言有何條款之再審事由，而無具體情事者，仍難

    謂已合法表明再審事由。既未合法表明再審事由，即為無再

    審之事由，性質上無庸命其補正（最高法院61年台再字第13

    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再審之訴不合法者，法院應以裁

    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規定甚明 。

三、經查，再審原告雖稱其已提出相關事證，系爭確定判決未論

    究再審被告2人亦有長期同居之侵害再審原告配偶權情事云

    云，然此核屬系爭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及證據取捨範疇，且

    再審原告並未敘明系爭確定判決有何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96

    條或第497條之法定再審事由及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

    事，揆諸前揭說明，自難認其已表明系爭確定判決有何再審

    理由，顯與民事訴訟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不符。是以

    ，再審原告針對系爭確定判決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未依民事

    訴訟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表明再審理由，又此情形無

    庸命其補正，本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之規定，以

    裁定駁回之。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

    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胡修辰

　　　　　　　　

　　　　　　　　　　　　　　　　　　法　官 莊佩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顥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再易字第23號

再審原告    劉若涵  

再審被告    楊士賢  

            陳虹君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本院112年度簡上字第357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再審原告就本院112年度簡上字第357號確定判決（下稱系爭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系爭確定判決係屬不得上訴第三審之判決，而該判決於民國113年7月31日送達再審原告，有送達證書1紙附卷可參，再審原告於113年8月13日具狀提起本件再審之訴，尚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再審意旨略以：

　㈠再審原告提出民事變更聲明暨上訴理由狀，表明是上訴敗訴的25萬元，而理由為未審酌再審被告2人長期同居一處也足以侵害再審原告之配偶權利，有外遇切結書及保證書可證，其上記載「本人乙○○對妻子丙○○保證日後不再與女子甲○○有任何聯繫與見面，也保證日後不再與妻子以外之異性或同性有任何超出友誼範圍之互動（包括但不限於性行為、牽手、摟抱等親密行為，以及曖昧言詞、簡訊、電子郵件等聯繫。）本人同意每違反一次即付妻子新台幣2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本人同意對於2021年6月10日開始與甲○○發生同居婚外情乙事，深感後悔為此向妻子鄭重道歉並保證未來絕不再犯…本人日後若再與妻子以外之異性或同性有任何超出友誼之互動包括但不限於性行為、牽手、摟抱等親密行為，以及曖昧言詞、簡訊、電子郵件等聯繫，本人同意違反一次即支付妻子新台幣2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又民事準備㈡狀有聲請調查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4818號全部卷證資料，以證明再審被告2人自110年6月10日同居至今。另民事辯論意旨狀引用前開再審被告乙○○親自簽名之外遇切結書，以及再審被告乙○○於警詢時稱與再審被告甲○○為「男女朋友」，再審被告甲○○亦曾稱「我要向男友乙○○提告傷害」、「我與男友同住」等語，再審被告甲○○於「我是板橋人」臉書社團發表「想幫男友問有沒有推薦厲害的髮廊或設計師」、「我男友很龜毛的」，以及發布貼文「這就是平凡的小確幸吧！每天下班回家都有熱騰騰的飯，有人等著你回家…正所謂，會下廚的男人最帥啦～」。以上可證明再審被告長期以男女朋友身分同居一處，甚至高調發布親暱貼文、照片，導致消費者誤以為他們才是配偶關係，再審原告因精神痛苦經診斷患有「有憂鬱症的適應障礙症」、「有混合焦慮及憂鬱情緒的適應障礙症」，再審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共同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系爭確定判決可看到法官只針對再審被告在第一審之附表和判決裡再次做審酌評判，只針對再審被告甲○○是否知悉再審被告乙○○有婚姻關係去做判決，並未就再審原告針對上訴敗訴之同居部分去做審酌，再審原告提出許多再審被告同居之事證，法官都未提及，足見確實漏審就駁回再審原告之上訴，實難令人信服，爰就系爭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並聲明：系爭確定判決廢棄，駁回再審被告之訴。

二、按對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應以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或第497條規定之原因為限，此項原因亦即再審理由，必須於訴狀中表明之（同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否則其訴即屬不合法，毋庸命其補正，逕以裁定駁回之（最高法院70年台再字第3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表明再審理由」，必須指明確定判決有如何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始為相當，倘僅泛言有何條款之再審事由，而無具體情事者，仍難謂已合法表明再審事由。既未合法表明再審事由，即為無再審之事由，性質上無庸命其補正（最高法院61年台再字第13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再審之訴不合法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規定甚明 。

三、經查，再審原告雖稱其已提出相關事證，系爭確定判決未論究再審被告2人亦有長期同居之侵害再審原告配偶權情事云云，然此核屬系爭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及證據取捨範疇，且再審原告並未敘明系爭確定判決有何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或第497條之法定再審事由及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揆諸前揭說明，自難認其已表明系爭確定判決有何再審理由，顯與民事訴訟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不符。是以，再審原告針對系爭確定判決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未依民事訴訟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表明再審理由，又此情形無庸命其補正，本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之規定，以裁定駁回之。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胡修辰

　　　　　　　　

　　　　　　　　　　　　　　　　　　法　官 莊佩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顥儒



